
        

有意向报考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河南考生须参加由河

南省公安厅组织的体检、面试、体能测评以及政治考察，具

体安排如下： 

  一、招生来源计划 

  2018 年我校公安专业在河南省招生来源计划：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 130 人（其中男 114 人、女 16 人，

含国家专项计划男 16 人、女 1人）。 

  二、招生条件 

  参加 2018 年全国普通高校招生统一考试的河南（本省

户籍）考生，志愿报考公安院校公安专业的，应具备下列资

格条件： 

  （一）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 

  （二）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三）忠于祖国、忠于人民，作风正派，具有良好的品

行； 

  （四）具有较强的组织纪律性和法制观念； 

  （五）热爱公安事业，志愿从事公安工作； 

  （六）高中毕业； 

  （七）年龄为十六周岁以上、二十二周岁以下（1996 年

9 月 1 日至 2002 年 8 月 31 日期间出生），未婚； 



 

  （八）思想政治素质好，符合公安院校公安专业招生政

治条件； 

  （九）身体、心理健康，符合公安院校公安专业招生体

检标准。 

  三、填报志愿 

  高考成绩和各批次录取控制分数线 6 月 25 日公布后，

达到公安院校对应批次录取控制分数线的考生，需按照省招

生办公室规定的时间段和填报要求完成网上填报志愿。考生

志愿应填报在提前批本专科志愿栏，考生志愿以网上最后一

次保存的志愿为准，填报时间截止后将无法更改。考生网上

填报志愿后，还要履行书面签字确认手续（征集志愿除外）。 

  网上填报志愿时间为 6 月 25 日 8∶00 至 28 日 18∶00，

网址为河南省招生办公室网（http://www.heao.gov.cn）。

书面签字确认时间为 6 月 30 日至 7 月 2 日。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执行第一批本科录取控制分数线。 

  填报公安院校国家专项计划志愿的考生，必须具有河南

省 26 个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县和 12个国家级扶贫开发重点县

当地连续 3年以上户籍，其父亲或母亲或法定监护人具有当

地户籍，本人具有户籍所在县高中连续 3年学籍并实际就读，

并通过相应的资格审核认定。河南省 26 个集中连片特殊困

难县：兰考县、栾川县、嵩县、洛宁县、汝阳县、鲁山县、



卢氏县、南召县、镇平县、内乡县、淅川县、民权县、宁陵

县、柘城县、光山县、新县、商城县、固始县、淮滨县、潢

川县、淮阳县、沈丘县、太康县、商水县、郸城县、新蔡县。

河南省 12 个国家级扶贫开发重点县：宜阳县、滑县、封丘

县、范县、台前县、社旗县、桐柏县、睢县、虞城县、上蔡

县、确山县、平舆县。 

  录取中合格生源不足的院校，省招生办公室将在网上公

布院校及专业缺额情况，符合条件的考生可以按照规定的条

件网上填报征集志愿。 

  在提前批志愿中，考生只能从体育、艺术、军事、公安、

司法以及其他有特殊招生要求的普通高校中选报其中一类，

不得兼报。 

  四、政治考察 

  凡报考公安院校的考生，除严格按照河南省教育厅

《2018 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工作规定》中的思想政治品德考

核标准进行考核外，还必须由考生户籍所在地公安机关进行

政治考察。 

  （一）政治考察的项目和标准 

  参照公安机关录用人民警察的有关规定执行。对于报考

国内安全保卫、技术侦察、反恐怖等涉密性较强的特殊公安

专业（方向）的考生，参照公安机关涉密要害职位录用人民

警察的有关规定，从严开展政治考察工作。 



  （二）考生政治考察受理 

  6 月 25 日高考成绩公布后，考生在网上填报公安院校志

愿的同时，务必按照报考公安院校政治考察的有关规定，及

时到户籍所在地公安派出所申请办理政治考察。异地参加高

考考生的政治考察工作，由考生现居住地（报考地）公安机

关向考生户籍所在地公安机关发函，协助、配合做好考生政

治考察工作。 

  填报公安院校志愿的考生，从 6 月 25 日起可以通过河

南省招生办公室网（http://www.heao.gov.cn）或河南招生

考试信息网（http://www.heao.com.cn）下载并自行打印《河

南省2018年公安院校公安专业招生政治考察表》（见附件2，

此表必须用 A4 纸正反面打印或复印），在政治考察表相关

栏目如实完整填写考生基本情况（不得涂改），带身份证、

准考证到户籍所在地公安派出所申请政治考察。公安派出所

严格按照表中项目要求进行政治考察，并按照纸质政治考察

表项目内容制作电子版政治考察表。纸质政治考察表和电子

版政治考察表由公安派出所按要求逐级上报，不得交与考生。 

  报考公安院校考生政治考察工作于 2018 年 6月 25 日至

29 日进行，原则上于 6 月 29 日 18：00 前结束。为防止个别

考生因故未能按期申请政治考察，6 月 29 日省招生办公室网

上公布公安院校考生面试分数线以后，省公安厅政治部将把

上线考生名单通过公安内网发送至各省辖市公安局政治部，



请各地认真对照已经进行政治考察的考生名单，通知尚未进

行政治考察的考生务必在 6月 30 日 18:00 时前申请并完成

政治考察。 

  考生户籍所在地公安派出所应积极主动受理考生政治

考察申请，努力做到“只让考生跑一趟”，可采取为考生开

通绿色通道、上门服务等方式，及时完成考生政治考察工作。 

  （三）政治考察材料报送 

  政治考察由实施的县级公安机关通过网上核查、档案审

查、走访调查等方式开展，完成考生的政治考察项目，在考

生纸质政治考察表签字并加盖公章，连同制作的考生电子版

政治考察表和电子版汇总名册（制作为 Excel 表格形式），

于 6 月 30 日 12：00 前上报省辖市公安机关政工部门。 

  《河南省 2018 年公安院校公安专业招生政治考察电子

版汇总名册（Excel 表格》（见附件 3）。 

  省辖市公安政工部门审核考生纸质政治考察表，并签字

加盖公章后，于 6 月 30 日 16：00 前，将考生电子版政治考

察表和电子版汇总名册（Excel 表格形式）以电子文件包形

式通过河南公安信息网发送到省公安厅政治部组教处。 

  考生纸质政治考察表原件由省辖市公安局政治部认真

核对后，务必于 7 月 3 日 17：00 前报送省公安厅政治部组

教处。 

  五、面试、体检和体能测评 



  根据公安部、教育部的有关规定，填报公安院校公安专

业志愿的考生，按照不低于招生计划数与上线考生人数 1：3

的比例，从高分到低分划定参加公安院校面试、体检和体能

测评的分数线（以下简称 3 倍划线）。进入划线范围的考生

才有资格参加面试、体检和体能测评。 

  省招生办公室根据考生志愿，按照 3 倍划线的要求，向

省公安厅政治部、招生院校分别提供参加面试、体检和体能

测评的普通志愿及国家专项计划志愿的考生名单。省公安厅

政治部据此组织面试、体检和体能测评，并向省招生办公室

和招生院校分别提供普通志愿和国家专项计划志愿合格考

生名单。 

  省招生办公室于 6 月 29 日将公安院校公安专业考生面

试、体检、体能测评分数线，通过河南省招生办公室网

（http://www.heao.gov.cn）和河南招生考试信息网

（http://www.heao.com.cn）向社会公布，请报有该类志愿

的考生主动查看，上线考生需携带准考证、身份证、高考成

绩通知单按规定的时间和地点参加面试、体检和体能测评。 

  公安院校面试、体检和体能测评时间为 7 月 1 日至 7月

3 日（上午 8：00 至 12:00、下午 3:00 至 6：30）。《2018

年公安院校面试、体检和体能测评日程安排表》（见附件 4）。 

  公安院校面试、体检和体能测评地点设在河南警察学院

（地址：郑州市郑东新区龙子湖高校园区龙子湖东路 1号）。



分设公安部所属院校（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中国刑事警察学

院、铁道警察学院、南京森林警察学院、西藏警官高等专科

学校）和河南警察学院两个考生报名工作区域。 

  （一）面试 

  面试主要从报考动机、言语表达、身体协调性等方面，

辨识考生是否适合从事公安工作。面试实行单项淘汰，考生

出现一项不合格项目后，不再继续进行其他项目。《河南省

2018 年公安院校公安专业招生面试表》（见附件 5）。 

  面试现场实行全程录像。 

  （二）体检 

  体检的项目和标准，参照公安机关录用人民警察的有关

规定执行，详见《公务员录用体检通用标准（试行）》（人

社部发〔2016〕140 号）、《公务员录用体检特殊标准（试

行）》（人社部发〔2010〕82 号）。同时，还应符合下列条

件： 

  1.身高：男性 170 厘米及以上，女性 160 厘米及以上。 

  2.体重：男性体重指数（单位：千克/米 2）在 17.3 至

27.3 之间，女性在 17.1 至 25.7 之间。 

  3.视力：单侧裸眼视力 4.8 及以上。 

  4.色觉：无色盲、色弱。 

  对考生身高、体重、面容、外观、血压、视力、色觉、

听力和嗅觉等重点项目，由体检医师严格按照有关操作规范



进行现场检查。《河南省 2018 年公安院校公安专业招生体

检表》（见附件 6）。体检实行单项淘汰，考生出现一项不

合格项目后，不再继续进行其他项目。 

  体检现场实行全程录像。 

  提醒考生特别注意：考生在网上填报公安院校公安专业

志愿的同时，务必要通过河南省招生办公室网

（http://www.heao.gov.cn）或河南招生考试信息网

（http://www.heao.com.cn）下载并自行打印《河南省 2018

年公安院校公安专业招生考生本人患病经历和有关情况说

明表》（见附件 7，此表必须用 A4 纸单面打印成一张）。由

考生本人提前据实填写表中项目，并在考生承诺栏签名。在

考生参加体检报名时提交报名点工作人员。 

  在对考生承诺的患病经历和有关情况、省招生办公室提

供的考生高考招生体检表相关内容进行审核的基础上，由主

检医师综合作出体检意见。 

  （三）体能测评 

  体能测评的项目和标准，按照《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

（2014 年修订）》的有关规定执行，具体如下： 

  1．50 米跑。可测次数：1 次，合格标准：男性≤9.2 秒，

女性≤10.4 秒； 

  2.立定跳远。可测次数：3次，合格标准：男性≥2.05

米，女性≥1.5 米； 



  3.1000 米跑（男）/800 米跑（女）。可测次数：1 次，

合格标准：男性≤4 分 35 秒，女性≤4分 36 秒； 

  4.引体向上（男）/仰卧起坐（女）。可测次数：1 次，

合格标准：男性≥9 次/分钟，女性≥25 次/分钟。 

  以上 4个项目中有 3 个及以上达标的，体能测评结论为

合格。《河南省 2018 年公安院校公安专业招生体能测评表》

（见附件 8） 

  体能测评使用全自动高速体能测评摄录系统，实行全程

录像。 

  六、综合结论建档 

  报考公安院校考生的政治考察、面试、体检和体能测评，

综合结论分为合格和不合格两种。考生参加报考院校所需的

政治考察、面试、体检或体能测评结论有一项不合格的，综

合结论为不合格，不得录取为公安院校公安专业学生。 

  政治考察、面试、体检和体能测评综合结论合格的考生

信息，经省公安厅招生工作领导小组审定后，于7月6日 18：

00 前报省招生办公室，由省招生办公室扫描录入考生电子档

案，并向社会予以公示，同时将合格考生名单提供给各有关

招生院校。《河南省 2018 年公安院校普通高招政治考察、

面试、体检和体能测评综合结论表》（见附件 9）。 

  面试、体检、体能测评和政治考察时间不延期，考生如

未按照规定的时间到达规定的地点参加报考院校所需面试、



体检、体能测评和政治考察的，一律视为自动放弃志愿。 

  七、录取 

  （一）公安院校实行远程网上录取的方式，在提前批次

进行。公安院校国家专项计划安排在提前批次同时投档。招

生录取工作要坚持“择优录取”的原则，确保生源质量。 

  （二）录取期间，省公安厅招生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选

派联络员，在录取现场协助省招生办公室做好公安院校录取

工作，并会同省招生办公室将录取工作日程安排和相关要求

通知有关招生院校。 

  （三）省招生办公室根据考生志愿，在政治考察、面试、

体检和体能测评合格的考生中，按照高考成绩从高到低的顺

序，根据学校招生计划数的 120%投放档案，二志愿投档分数

线不得低于划定的该院校面试分数线，由招生院校审查录取。 

  （四）公安英烈和一级至四级因公伤残公安民警子女保

送生，经公安部、教育部批准，由省招生办公室直接办理录

取手续。 

  （五）烈士子女在报考公安院校时，可在统考成绩总分

基础上加 20 分投档，由学校审查决定是否录取。 

  （六）因公牺牲公安民警子女报考公安院校，在与其他

考生同等条件下由招生院校优先录取。 

  （七）各公安院校远程网上录取，应按照规定时间完成

各环节工作，对无故拒绝联系或故意拖延时间的高等学校，



省招生办公室可根据所发出的考生电子档案，按照学校计划

数及录取规则依高分到低分顺序将考生电子档案设置为预

录取状态，并立即书面通知有关高校，同时将有关情况上报

教育部。 

  （八）各招生院校根据省招生办公室核准的录取考生名

册填写录取通知书，加盖本校校章后直接寄送被录取考生。 

  （九）被公安院校公安专业录取考生的面试、体检、体

能测评和政治考察材料，由省公安厅招生领导小组办公室在

学生录取后 1个月内送相关公安院校存入学生档案。 

  八、入学复查 

  各公安院校要在新生入学 1个月内，按照有关规定，组

织开展并完成公安专业学生的档案审核、政治复审和体检复

查。复审复查合格的，予以注册学籍；不合格的，取消入学

资格。有关情况应及时通报省公安厅政治部和省招生办公室，

做好被取消入学资格学生的后续相关工作，并及时核查问题，

严肃追究责任。取消入学资格考生档案，由招生院校退回考

生所在县（市、区）招生办公室。 

  九、组织纪律 

  （一）根据公安部、教育部的有关规定要求，成立省公

安厅招生工作领导小组，在省招生工作委员会的统一领导下，

具体负责公安院校招生政治考察、面试、体检和体能测评的

组织、巡视、检查、指导，接受社会举报，必要时对考生复



查。 

  （二）公安院校招生要深入实施“阳光工程”，坚持公

开、公平、公正、择优的原则，主动接受考生、家长和社会

的监督；牢固树立“安全第一”的意识，全面落实安全责任

制，统筹保障人员安全、场地设备安全、数据信息安全。 

  （三）在公安院校招生工作中，有关工作人员应严格遵

守招生纪律，防止和抵制不正之风，在省公安厅招生工作领

导小组、省招生办公室审查和招生学校复查中如发现徇私舞

弊等违纪行为，将依据有关规定严肃处理，追究主管领导和

直接责任人的责任，同时取消舞弊考生的入学资格。 

  （四）考生不按规定要求按时参加政治考察、面试、体

检和体能测评或携带手续不全影响政治考察、面试、体检和

体能测评者，责任自负。 

  河南省公安厅政治部和省招生办公室设立举报中心，举

报电话：（0371）65881382、68101629。 

 

 

相 关 附 件 及 详 情 请 参 考 河 南 招 生 考 试 信 息 网 

（ http://www.heao.com.cn/main/html/pz/201806/conten

t_17667.html） 发布的《关于做好 2018 年公安普通高等院

校招生工作的通知》 



 

2018 年 6 月 22 日 


